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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通告第1 5 / 2 0 0 3號  

熱帶氣旋及持續大雨 

幼稚園及日校適用的安排 

[註：  本通告應交：  

( a )  各幼稚園及日校校監及校長 — —  備辦；  

( b ) 各組主管 — —  備考 ]  

 本 通 告 內 容 與 學 生 及 教 職 員 的 安 全 有 關 ， 各 校 長 及 有 關 人 員 務

請仔細閱讀，並採取相應的行動。  

2 .  本通告所述安排在下列情況下適用：  

( a )  遇有熱帶氣旋或持續大雨；及  

( b)  在公開考試期間遇到天氣情況轉變。  

3 .  各校長須特別留意遇有熱帶氣旋及持續大雨時的不同安排。熱帶氣

旋逐漸形成，而且影響較為持久。在教育統籌局 (教統局 )因熱帶氣旋影響

本港而宣布學校停課後，校長應安排學生在安全情況下回家。不過，由於

持續大雨所造成的惡劣情況，來去都可能十分迅速，因此，在上課期間，

即使天文台發出紅色 /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學校亦應繼續上課，不應立即

讓學生回家 (詳細安排請參閱下文第 4 及第 6 段 )。  

 

熱帶氣旋  

4 .  遇有熱帶氣旋影響香港，校長應留意電台或電視台的公布。以下一

般安排將會適用，而教統局亦會就此發出適當公布：  

 

. 



 

天氣情況  應採取的行動  

當天文台發出一號熱帶

氣旋警告信號  
所有學校 (包括幼稚園 )均應照常上課。  

當天文台發出三號熱帶

氣旋警告信號 *  
所有幼稚園、身體弱能兒童學校及弱智兒童學

校均應停課。  

除非另行通知，否則其他學校應照常上課。  

當天文台發出八號預警 /
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

告信號 *  

所有學校均應停課。  

當天文台以三號取代八

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

信號  

所有幼稚園、身體弱能兒童學校及弱智兒童學

校均應繼續停課。  

除非道路或其他情況仍然惡劣，否則其他學校

(在當日的下午或翌日的上午 )應恢復上課。  

當天文台以一號取代三號

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取消

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所有學校 ( 在當日的下午或翌日的上午 ) 均應恢

復上課。  

*  如在學生上學途中天文台發出三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幼稚園、身體

弱能兒童學校及弱智兒童學校均應實施應急措施，確保校舍開放和有

教職員照顧返抵學校的學生，並於適當時候妥善地安排學生返家。如

在學生上學途中天文台發出八號預警信號 /八號風球，上述安排將適用

於全港學校。  

持續大雨  

5 .  在暴雨期間，校長應密切留意電台或電視台的公布。學校如需取得

更詳盡的雨量分布資料，可依以下網址，進入天文台的網頁瀏覽：  

http: / / www. weather. gov. hk/ wxinfo/ rainfall/ index. htm 

6 .  以下一般安排會在暴雨期間適用，而教統局亦會就此發出適當公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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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警告信號 應採取的行動 

黃色 除教育統籌局特別宣布停課外，所有學校(包
括幼稚園)均應照常上課。 

紅色或黑色  

(i) 在上午六時十五分前發出 � 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應全日停課 

(ii) 在上午六時十五分至八時發出 � 所有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均無須上課。 

� 學校必須確保校舍開放，同時安排教職

員照顧已離家上學的學生，直至正常放

學時間為止，並應在安全情況下，方可

讓學生回家。 

� 未離家上學的學生應留在家中。 

(iii)  在上午八時至十時三十分發出 � 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應繼續上課，直至

正常放學時間為止，並應在安全情況

下，方可讓學生回家。 

(iv) 在上午十時三十分至十一時發出 � 下午校停課。 

� 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應繼續上課，直至

正常放學時間為止，並應在安全情況

下，方可讓學生回家。 

(v) 在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一時發出 � 下午校無須上課。 

� 下午校必須確保校舍開放，同時安排教

職員照顧已離家上學的學生，直至正常

放學時間為止，並應在安全情況下，方

可讓學生回家。 

� 未離家上學的下午校學生，應留在家

中。 

� 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應繼續上課，直至

正常放學時間為止，並應在安全情況

下，方可讓學生回家。 

(vi) 在下午一時後發出 � 所有學校應繼續上課，直至正常放學時

間為止，並應在安全情況下，方可讓學

生回家。 

新界北部發生水浸  

7 .  天 文 台 會 發 出 有 關 「 新 界 北 部 低 窪 地 區 發 生 水 浸 事 件 的 特 別 布

告」，提醒市民有關地區可能因大雨而出現水浸。布告一經發出，便會即

時在電台及電視台廣播。新界北部地區學校的校長應根據過往經驗，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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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浸對其學校所帶來的影響，如能聯絡渠務署，亦可徵詢該署的意見，然

後決定在水浸布告發出後是否停課。校長或須聯絡本局的新聞及公共關係

組同事，安排發出適當的公布 (詳情見下文第 9 及第 1 2 段 )，以保障學生

的安全。  

山泥傾瀉  

8 .  此外，在學校範圍以內或其鄰近地方有斜坡的學校，亦應密切留意

天文台為提醒市民持續大雨可能導致山泥傾瀉而發出的山泥傾瀉警報。各

校校長應參閱在一九九八年七月廿九日發出有關「保障毗鄰斜坡學校安全

的行政程序」的行政通告第 2 5 / 9 8 號，並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  

緊急事務隊  

9 .  在上課日，如天文台發出三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黃色暴雨警告信

號，教統局總部的緊急事務隊會由上午五時四十五分開始運作，蒐集有關

天氣、道路、斜坡和交通的最新資料，以及安排在電台及電視台宣布學校

停課或活動取消的消息。學校如欲發出公布，可隨時要求緊急事務隊提供

協助。學校使用這項服務時，應把有關公布 (樣本載於附錄 )傳真至緊急事

務隊，然後致電跟進：  
 圖文傳真號碼：  2 5 7 5  7 0 5 0  
 電話號碼：  2 8 9 2  6 1 9 3  –  9 6 ( 4 線 )  
緊急事務隊在收到公布後會傳真至電台及電視台，但各電台及電視台可酌

情決定是否播放有關公布。  

學校停課  

1 0 .  如在上課時間內得悉天氣情況可能因颱風逼近或特殊情況而急劇轉

壞，教統局會在電台及電視台公布學校須立即暫時停課 (見上文第 4 及第 6
段 )。  

個別地區的學校停課  

1 1 .  在特殊情況下，教統局可宣布某個或多個地區的學校停課。在該等

地區居住的學生，即使在另一區的學校就讀，亦無須回校上課。因此，各

校校長應確保教職員、學生和家長都知道學校所屬地區及他們所居住地區

的名稱。有關資料應在每一學年年初核對清楚，校長亦應向家長重申，因

受惡劣天氣或水浸影響而上學遲到或由家長決定於當日缺課的學生，不會

受到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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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學校停課  

1 2 .  如某間學校因區內的天氣、道路、斜坡或交通情況惡劣而須停課，

而教統局並未宣布學校停課，則該校校長可自行停課，然後盡快通知所屬

地區的學校發展組。遇有這種情況，該校校長應聯絡教統局總部的緊急事

務隊，安排發布停課的消息 (詳情請參閱上文第 9 段 )。上述公布應盡可能

在學生未離家上學前播出。  

公開考試  

1 3 .  學校 (特別是借用作公開考試試場的學校 )如因熱帶氣旋或持續大雨

而須停課，並不一定表示原定於該日舉行的公開考試會延期舉行。校長應

留意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透過電台及電視台另行發出的公布，以獲知有關的

安排。  

1 4 .  除非有關方面宣布公開考試取消或延期，否則有關學校應假設該項

考試會繼續如期舉行，並照常開放作試場之用。  

校長的責任  

1 5 .  各校校長應預先制訂一套應急計劃，以應付學校因天氣惡劣而須停

課或暫時停課的情形。如教統局在部分學生已離家上學後才公布停課，學

校便應實施應急措施，確保校舍開放，而一些在學校附近居住的教師須返

回學校，照顧已返抵學校的學生，同時作出安全及恰當安排，在適當時候

讓學生回家。  

1 6 .  如教統局在上課時間內公布學校須立即暫時停課，校長亦應實施應

急措施，確保學生留在學校，直至已作出安全及恰當的安排，在適當時候

讓學生回家為止。教統局公布學校停課或暫時停課，並不表示校方須安排

所有學生立即回家。  

1 7 .  校長應確保應急計劃的涵蓋範圍全面，足以應付在惡劣天氣下學校

可能面對的各種情況，並確保各項應急措施實際可行，各有關方面亦清楚

了解情況。因此，校長在制訂應急計劃時，應先諮詢教師、家長、校車營

辦商及其他有關人士的意見，好讓他們能與學校通力合作，避免出現誤會

或爭議。此外，校長在制訂應急計劃時，亦須考慮各有關人士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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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校長應告知家長，如天氣惡劣，他們可自行決定應否讓子女上學。

假如他們認為區內天氣、道路、斜坡或交通仍未完全恢復正常，便應讓子

女留在家中。  

1 9 .  如因天氣惡劣、道路、斜坡或交通情況惡劣以致學生無法返校或遲

到，校長應另行安排校內的測驗或考試，並應向家長重申，在這種特殊情

況下，學生不會受到處分。  

2 0 .  校長應發出通函，確保教職員、學生、家長和有關人士清楚明白上

述安排及有關的應急計劃。  

與校車的聯繫  

2 1 .  校長應向校車和學校私家小巴的司機及跟車褓母提供聯絡電話號

碼，方便在惡劣天氣下接載學生途中遇有緊急事故時通訊。  

查詢  

2 2 .  如有疑問，請聯絡所屬地區的學校發展主任，亦可致電 2 8 9 2  6 1 9 8
向本局新聞及公共關係組人員查詢。  

2 3 .  本通告取代二零零二年三月廿六日發出的行政通告第 9 / 2 0 0 2 號。  

 

 

教育統籌局局長  

馬紹良代行  

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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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XXX 小學  
新界粉嶺沙頭角公路 XXX 號  

 

「XXX 小學現發出以下特別布告：  

 

原定在今日 ( 五月五日 ) 舉行的家長日，因天氣情況漸轉惡劣，現宣

布延期舉行，日期容後通告。」  

 

二零零三年五月五日 (星期 X)  

 

 

學校蓋章  

 

 

查詢：  陳 XX 校長  

電話號碼： 2 XXX XXXX 

 7


	XXX小學�新界粉嶺沙頭角公路XXX號

